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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同类交易比

例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金额

占同类交

易比例

恒欣实业

促销服务费、管理服

务费、仓储服务费等

153.00 1.24% 111.97 1.06% 103.36 1.11%

公司在传统的产品购销模式基础上，围绕供应商与客户需求，提供一系列

增值服务，公司开展的服务业务主要为围绕供应商产品销售、商品管理而提供

的服务，包括促销服务费、商品管理服务费、仓储服务费、运输服务费等。 公司

根据相应的服务内容，按照协议约定向供应商收取相应的费用。

报告期内，公司对恒欣实业各服务项目主要内容如下：

项目 服务内容

促销服务

促销服务主要是根据商品品类、消费特点以及促销方式，为供应商提供联合促销、商品陈列、形象

宣传等服务形成的各项收入。

①公司与恒欣实业签订年采购合同时，即按对方的未来促销规划，计算各月促销服务收入

并以协议条款的形式在促销服务协议中进行约定；

②当恒欣实业提出新品推广需求或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向公司提出促销申请，双方根

据促销资源投入情况签署临时促销协议，临时促销服务在临时促销协议中进行约定。

管理服务

基于与恒欣实业之间的商品购销合作基础，公司为供应商提供信息平台服务（供应链管理系统

服务），相应收取的管理服务费。

仓储运输服务

供应商为了提高配送效率，节约其配送商品的时间和成本，恒欣实业等供应商与公司约定将其

所售的商品配送至公司物流中心，后续由公司根据门店需求情况再配送至各门店。 因此，供应商

依据其销售金额支付一定比例的仓储运输服务费，即公司收取一定比例的仓储服务收入。

公司向恒欣实业收取各项服务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促销服务 126.61 100.07 93.69

管理服务 3.76 1.90 1.52

仓储运输服务 22.63 10.00 3.22

合计 153.00 111.97 103.36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供应商恒欣实业采购商品的基础上为其提供相

应的增值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向关联方

恒欣实业收取服务费用的金额分别为 103.36 万元、111.97 万元和 153.00 万

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5%、0.05%和 0.06%，上述交易金额

及占比较小。

随着公司门店数量的增加，商品采购量逐步提升、为供应商提供的相关服

务亦相应增加，同时，公司不断完善自身配套服务能力和供应商管理体系，使

得公司收取供应商费用呈现增长态势。 公司向恒欣实业采购商品同时为其提

供增值服务并收取相应的费用系公司围绕日常商业经营活动产生的其他业务

收入，相关收费根据公司提供的服务内容按照合同约定收费，具备商业实质，

关联交易情况真实、具有必要性，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关联方向公司输

送利益的情形。

（3）关联租赁

①公司作为出租人

单位：万元

承租方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租赁费及物

业管理费收

入

占同类交易

比例

租赁费及物

业管理费收

入

占同类交易

比例

租赁费及物

业管理费收

入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吉州区欣光时尚百货店 - - - - 35.62 0.50%

安福县晴晴服饰店 - - - - 57.70 0.81%

遂川县泉江镇阿晴服饰店 - - 14.85 0.17% 63.12 0.88%

遂川县泉江镇欣光服饰店 - - - - 25.99 0.36%

合计 - - 14.85 0.17% 182.43 2.55%

承租方名称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租赁费及物

业管理费收

入

占同类交易

比例

租赁费及物

业管理费收

入

占同类交易

比例

租赁费及物

业管理费收

入

占同类交易

比例

吉州区欣光时尚百货店 - - - - 35.62 0.50%

安福县晴晴服饰店 - - - - 57.70 0.81%

遂川县泉江镇阿晴服饰店 - - 14.85 0.17% 63.12 0.88%

遂川县泉江镇欣光服饰店 - - - - 25.99 0.36%

合计 - - 14.85 0.17% 182.43 2.55%

吉州区欣光时尚百货店、安福县晴晴服饰店、遂川县泉江镇阿晴服饰店、

遂川县泉江镇欣光服饰店均受胡志超所控制，其主营业务均为服装零售。报告

期内，该等关联方向公司租赁商场物业用于服装零售经营，具体情况如下：

承租方名称 合同租赁期 租赁面积（㎡）

平均日租金及物业管理

费（元 /㎡）

租赁地址

安福晴晴服饰店

2016.11.11-2017.1.31 880 3.23

江西国光安福

店一楼

2017.2.1-2017.7.31 880 2.59

2017.8.1-2017.9.15 880 1.87

吉州区欣光时尚百货

店

2017.1.1-2017.7.31 1058 1.25

江西国光步行

街店负一楼

遂川县泉江镇阿晴服

饰店

2017.1.1-2017.7.31 550 2.22

江西国光遂川

二店一楼

2017.8.1-2018.3.31 1100 2.22

遂川县泉江镇欣光服

饰店

2017.1.1-2017.7.31 550 2.22

江西国光遂川

二店一楼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产的租金与公司出租予无关联第三方市

场价格比较情况如下所示：

承租方 租赁日期

平均日租金及物业管理

费（元 /㎡）

可比交易价格选择依据

关联交易

价格

可比交易价

格

安福晴晴服

饰店

2016.11.11-201

7.1.31

3.23 3.29

公司于 2016年 6月与承租方签订了 《小型场地租赁合同》，

公司出租安福店负一楼物业用于承租方药房经营， 面积约

211 平方米， 租赁期限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2017 年 8 月

31日，日租金 3.29元 /平方米。 因租赁物业均处于安福店，且

关联租赁的面积大于可比租赁的面积， 因此关联租赁价格略

低。

2017.2.1-

2017.7.31

2.59 -

2017年安福晴晴服饰店物业因经营不善申请降租，故 2017年

2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期间租金下降，2017 年 9 月该

店拟清仓撤场申请降租，2017 年 8 月 1 日 -2017 年 9 月 15

日期间租金下降；基于上述原因，对该期间的租赁价格未采用

第三方市场价格进行对比。

2017.8.1-

2017.9.15

1.87 -

吉州区欣光

时尚百货店

2017.1.1-

2017.7.31

1.25 1.21

原关联方吉州区欣光时尚百货店撤场后， 由无关联第三方承

租用于服装服饰经营， 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7月 31日， 租赁面积为 889.5平方米， 日租金为 1.21 元 /

平方米。 租金与关联租赁价格相近。

遂川县泉江

镇阿晴服饰

店

2017.1.1-

2017.7.31

2.22 2.36

2017年 3 月，公司与承租方签订了《租赁合同》，公司出租位

于遂川一店商场三楼物业予承租方，租赁期间为 2017 年 3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租赁面积 48 平方米，日租金 2.36

元 /平方米。 关联租赁物业均位于遂川二店一层，可比租赁位

于遂川一店三层，地理位置相近，但鉴于可比租赁的面积小于

关联租赁面积，关联租赁的价格略低于可比租赁。

2017.8.1-

2018.3.31

2.22 2.36

遂川县泉江

镇欣光服饰

店

2017.1.1-2017.

7.31

2.22 2.36

公司出租物业的地址或所在租赁物业的楼层、物业的面积、签署合同的期

限等因素均会对租金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向该等关联方出租

房产的价格均为参考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出租相同或相似物业的价格确定，

租赁价格定价公允。

2017 年和 2018 年， 公司作为出租方向该等关联方收取的租赁费及物业

管理费分别为 182.43 万元和 14.85 万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09%、0.01%，上述交易金额及占比较小。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关

联方已注销，未来公司将不再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

②公司作为承租人

单位：万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种类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租赁

费用

占同类交易

比例

租赁

费用

占同类交易

比例

租赁

费用

占同类交易

比例

胡金根、蒋淑兰 房产 369.56 6.82% 1,537.56 30.24% 1,508.52 33.34%

1）报告期内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承租物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向胡金根、蒋淑兰承租房产用于公司门店经营使用，关联

租赁费用分别为 1,508.52 万元、1,537.56 万元和 369.56 万元，占销售费用的

比例分别为 4.63%、4.39%和 0.95%。

将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承租的物业价格作为可比租赁价格， 对公司向关

联方承租房产的租金及公允性进行分析如下：

单位：平方米、元 /平方米

序

号

关联租赁 /可

比租赁

门店

名称

租赁面积

2017年日租

金

2018年日租

金

2019年日租

金

所在地理位置

1

关联租赁

吉安百货

店

4,669.06 2.11 2.27 2.27

吉安市吉州区下文山路

38-58号

可比租赁

吉安童装

二店

1,325.52

（注 1）

- 2.29 2.46

吉安市吉州区下文山路

2-16号

2

关联租赁

吉水百货

店

5,393.80 0.73 0.73 - 吉安市吉水县文化中路

可比租赁 吉水一店 2,770.00 0.85 0.85 -

吉安市吉水县城文化中

路

3

关联租赁 信丰店 8,906.91 1.11 1.11 -

赣州市信丰县嘉定镇解

放西路

可比租赁 赣县店 8,372.34 - 1.09 -

赣州市赣县梅林镇城南

大道“梅林古镇”商业广

场 6号楼一层和二层

4

关联租赁 泰和店 19,069.28 0.52 0.52 - 吉安市泰和县中山路

关联租赁 宜春店 18,382.53 0.54 0.54 - 宜春市中山西路 6号

可比租赁 瑞金店 10,000.00 0.67 0.67 -

瑞金市八一南路汇佳购

物广场

注：1、 公司原向第三方承租物业 1,325.52 平方米用于经营吉安时尚店

（2019 年 4 月已更名为吉安童装二店），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在经

出租方同意后将原承租的部分面积转租、部分面积退租，因此，该门店现经营

面积为 46 平方米；

2：上述租赁面积按照合同租赁面积计算，日租金按含税租金计算。日租金

= 年租金 /租赁面积 /365，单位为元 /平方米 /日。

公司租赁门店主要位于江西省吉安市、赣州市、宜春市，门店均位于当地

核心商圈，且门店经营面积较大，经检索公开市场数据，公开市场租赁同类型

可比物业信息较少且可参考性较低。 因此，公司选择上述物业租赁价格与公司

向无关联第三方承租的租赁价格进行对比，具体租赁差异及合理性分析如下：

序号

关联租赁 /可比

租赁

门店名称

作为可比租赁的

原因分析

总层数及所在楼层 租金差异的原因分析

1

关联租赁 吉安百货店 地址位置相近，

距离相差不足

100米

1-2层，用途为百货

均位于吉安市步行街，周边环

境较好，租金相当。

可比租赁 吉安童装二店 临街门店

2

关联租赁 吉水百货店

地址位置相近，

距离相差约 200

米

总层数为 6层，负一

层至 5层，用途为百

货商场

吉水一店为一层物业，吉水百

货店为负 1层至 5层物业且

租赁面积相对较大，因此吉水

百货店综合租金略低。

可比租赁 吉水一店

租赁物业位于 1层，

用途为超市

3

关联租赁 信丰店

同为赣州地区，

租赁物业面积相

当

租赁物业 1层为百货

商场，2层用途为超市

经公开市场数据检索，无法获

取与信丰县地理位置相近且

面积相当的公开市场物业。

赣县、信丰店两地的人均 GDP

及门店周边人口密度情况相

近，租金相当。

可比租赁 赣县店

租赁物业 1-2层用途

为超市

4

关联租赁 泰和店

均属于 1万平米

以上的稀缺大物

业

租赁物业为 1-7层，

主要为超市及百货

经公开市场数据检索无法获

取地理位置相近且面积相当

的公开市场物业。 瑞金店与

泰和店、宜春店的经营效益、

商圈环境较为接近，因此作为

可比物业。 瑞金店因租赁面

积低于泰和店、宜春店，因此

租金略高。

关联租赁 宜春店

租赁物业 1-5层为百

货，其中 1-2层部分

为超市

可比租赁 瑞金店

租赁物业 1-3层，超

市及百货

公司承租商业物业的租金主要取决于周边人口密度、人均消费水平、商业

氛围、物业标准等因素，同时门店经营效益也会对租金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

租赁关联方的物业的租金价格公允，不存在关联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独立性， 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收购实际控制

人持有的宜春店、泰和店、吉水百货店、信丰店相关房产。本次收购完成后，公

司关联租赁金额及占比降低。自 2019 年起，公司仅租赁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吉

安百货店。关于吉安百货店的租金公允性，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向实际控制

人承租吉安百货店的租赁价格与公司向无关联第三方承租的租赁价格相近，

不存在关联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情况；另一方面，根据协议，公司向实际控制

人承租吉安百货店的租赁费用标准前三年不变， 自第四年起每三年递增，递

增比例为 6%， 递增条款与公司租赁无关联第三方物业租赁费用的递增条款

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存在显著背离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情形。

2）公司为减少关联交易采取的措施

2018 年 12 月，发行人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子公司现金购买资产的

方式收购报告期内向实际控制人承租的泰和店、宜春店、吉水百货店、信丰店

相关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以减少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详见

本节之“四、关联交易” 之“（二）偶发性关联交易” 之“2、关联方资产收购

交易” 。

本次收购资产前，公司合计向实际控制人胡金根、蒋淑兰承租房屋 56,

124.74 平方米。 本次收购资产完成后，公司仍向实际控制人承租位于“吉安

市吉州区下文山路 38-58 号” 吉安百货店相关房屋，租赁面积 4,669.06 平

方米，租赁期限 10 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该关联租赁物业面积占公司商业门店经营总面积的比

例为 1.26%，占比较小。 根据租赁合同，发行人向关联方租赁吉安百货店物业

的租金为 360 万元 /年，租赁费用标准前三年不变，自第四年起每三年递增，

递增比例为 6%，2019 年此项关联租赁费用占房屋租赁费用 （同类交易）的

比例为 6.82%，占比较小。

1）吉安百货店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 吉安百货店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的金额及其占比较低，对

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较低，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吉安百货店营业收入 5,905.35 6,499.93 6,768.30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2.34% 2.83% 3.17%

吉安百货店利润总额 209,49 185.35 129.59

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 1.35% 1.62% 1.20%

2）吉安百货店房产未投入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

吉安百货店相关房屋未纳入公司的主要原因系：一方面，近年来百货行

业由于商业模式难以适应客户消费习惯的变化，受线上零售冲击较大。 报告

期内，公司百货店业态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23,783.86 万元、21,699.20 万

元和 16,701.49 万元，占各期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2.09%、10.36%和

7.27%，金额及占比呈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 公司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积极

实施经营业态转型，着重发展以综合超市为核心的业态，适当收缩百货店业

态规模及投入。考虑到吉安百货店所处地理位置的商业环境、经营面积、门店

布局以及尚在使用的经营性资产不适宜运营超市业务，因此采用轻资产运营

百货业务的方式作为公司核心业态的补充。 另一方面，目前吉安百货店房产

的市场公允价值较高，若对该房产采用股份收购，将会使公司净资产增加较

多，摊薄当期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利于公司中小股东的权

益保护；若采用现金收购的方式，会大幅增加公司的资本性支出，给公司短期

内的现金流带来较大压力，不利于主营业务的稳定持续发展。

综上，公司未收购吉安百货店的相关房产而采取向实际控制人租赁的方

式轻资产运营该门店，符合实际经营需求，具有合理性。

3）保障公司长期使用的措施及今后的处置方案

为确保租赁门店日常经营的稳定性，公司与实际控制人胡金根、蒋淑兰

签署了长期的租赁合同， 目前正在执行的租赁合同有效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同时合同约定租赁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拥有优先租赁权。 同时胡金根、蒋淑兰出具承诺如下：“1、《租赁

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如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需要

继续租用上述房产，本人将承诺满足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在租赁期满前提出的续租要求，双方续签租赁合同，续租次数不限。 2、本

人保证续租期间的租金价格公允，租金将参考评估价格或市场价格执行。 3、

因违反上述承诺或因出租房产的权属瑕疵导致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无法续租，由此产生的相关损失由本人承担。 ”

4）上述情形对公司资产完整性和独立性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从商业经营模式来看，公司作为商业零售企业，开展主营业务所需的经

营场所面积较大，部分经营场所采用租赁的轻资产方式运营，可以有效地避

免大量资金沉淀于固定资产，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稳步实现经营规模的快

速稳定扩张，具备合理的商业逻辑，符合行业惯例。

从关联租赁的门店面积及门店业绩来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

日，公司向实际控制人租赁吉安百货店的物业面积占公司商业门店总经营面

积的比例为 1.26%，占比较低。报告期各期，吉安百货店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

768.30 万元、6,499.93 万元和 5,905.35 万元，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

为 3.17%、2.83%和 2.34%； 利润总额分别为 129.59 万元、185.35 万元和

209.49 万元，占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20%、1.62%和 1.35%，对公司

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公司主要从事连锁超市、百货商场的运营业务，具备与经营有关的业务

体系及主要相关资产：

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和经营决策权， 从事的经营业务独立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公司拥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的相应资

质；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场所，开展业务所必需的人员、资金、设备和配套设

施，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括供、销、存系统在内的独立完整的业务体

系，能够顺利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具有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公司独立、完整地拥有与上述业务体系相关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包括一

定数量的房产、土地使用权、生产经营设备，以及商标、软件等无形资产，与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资产之间产权关系清晰，资产独立。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国光实业有限公司及实际

控制人胡金根、蒋淑兰、胡志超、胡智敏、胡春香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不从事与发行

人形成竞争关系的相关业务，关联交易将按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并履

行相应的批准程序。

综上，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承租吉安百货店房产对公司资产完整性和独立

性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4）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报酬分别为 312.47

万元、1,359.12 万元（含关键管理人员股份支付费用）和 652.11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关键管理人员人均薪酬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2018 年，

公司在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新聘

任了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当期对管理人员进行股权激励导

致股份支付费用增加， 使得公司当期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总额增长较

多。

2、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关联方自然人为公司银行借款、授信等提供担保的

偶发性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2014 年 2 月 18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

市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抵字 20140218001 号），以胡金根名下

位于信丰县嘉定镇解放西路的房产 （约 8,907㎡） 及土地为公司与该行自

2014 年 2 月 18 日至 2017 年 2 月 17 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等授信业务提

供最高额 5,000 万元抵押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

完毕。

2014 年 2 月 18 日，胡金根、蒋淑兰、胡志超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赣州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最高额保字 20140218001 号）， 胡金

根、蒋淑兰、胡志超为公司与该行自 2014 年 2 月 18 日至 2017 年 2 月 17 日

期间签订的借款合同等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 5,0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4 年 9 月 22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农业银行吉安吉州支行签订

最高额抵押合同（农银吉州担保 201409GG36100620110004747），以其名

下位于吉安市下文山路房产（约 4,669㎡）及土地为公司与该行自 2011 年

8 月 25 日至 2017 年 8 月 24 日期间签订的银行贷款等信贷业务提供最高额

8,000 万元的抵押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4 年 9 月 22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农业银行吉安吉州支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36100520140011763），胡金根、蒋淑兰为公司与该行自

2014 年 8 月 25 日至 2017 年 8 月 24 日期间签订的银行贷款等信贷业务提

供最高额 5,000 万元的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

毕。

2015 年 1 月 8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吉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原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吉农商行青原高抵字第 0002 号），以胡

金根名下位于泰和县中山路的房产（19,423㎡）及土地为公司与该行签订的

[2015]吉农商行青原流借字第 0002 号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借款最高额

为 4,3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年，自 2015 年 1 月 8 日至 2018 年 1 月 7 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5 年 1 月 8 日，胡金根、蒋淑兰、胡春香与吉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吉农商行青原高保字第 0002

号），胡金根、蒋淑兰、胡春香为自 2015 年 1 月 8 日至 2018 年 1 月 7 日期

间公司在人民币 4,300 万元最高贷款余额内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 截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5 年 12 月 1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

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建赣庐贷保 2015-066 号），胡金根、蒋淑兰为

公司与该行在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签订的借款合

同等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 7,7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

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6 年 11 月 29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吉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原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6] 吉农商行青原高抵字第

D18315201611290001 号），以胡金根名下位于吉水县文化中路的房产（4,

553 ㎡ ） 及 土 地 为 公 司 [2016] 吉 农 商 行 青 原 流 借 字 第

183152016112910030002 号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 借款最高额为 2,7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年，自 2016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6 年 11 月 29 日，胡金根、蒋淑兰、胡春香与吉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原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吉农商行青原高保字

第 0039 号），胡金根、蒋淑兰、胡春香为 2016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9 年 11

月 28 日期间公司与该行在人民币 2,700 万元最高贷余额内签订的借款合

同提供保证。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6 年 12 月 12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

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建赣庐保 2016-015 号），胡金根、蒋淑兰为公

司与该行自 2016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1 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等授

信业务提供最高额 7,7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

履行完毕。

2017 年 7 月 19 日，胡金根、蒋淑兰、胡春香与吉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 公 司 青 原 支 行 签 订 保 证 合 同 （[2017] 吉 农 商 行 青 原 保 字 第

B18315201707190001 号），胡金根、蒋淑兰、胡春香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的

[2017] 吉农商行青原流借字第 183152017071910030001 号借款合同提供

担保，借款 4,300 万元，借款期限 3 年，自 2017 年 7 月 19 日至 2020 年 7

月 18 日。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7 年 8 月 4 日，胡金根、蒋淑兰、胡春香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吉安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36000063100617080001），胡金

根、蒋淑兰、胡春香为公司与该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以及依据该授信协议

签订单项协议等授信业务中自 2017 年 8 月 4 日至 2023 年 8 月 3 日期间发

生的债权提供最高额 3,0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

已履行完毕。

2017 年 11 月 13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分

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2017 年吉中银营保字 006 号），胡金根、蒋淑兰为

公司与该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以及依据该授信协议签订单项协议等授信

业务中自 2017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发生的债权提供最

高额 3,0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7 年 12 月 4 日，胡金根、蒋淑兰、胡春香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赣州市分行签订最高额担保合同（（2017）121201 号），胡金根、蒋淑兰、

胡春香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2017 年 12 月 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期间签订

的借款合同等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 5,0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8 年 5 月 22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

阳明路支行签订保证合同（0150902103-2018 年阳明（保）字 00009 号），

胡金根、 蒋淑兰为本公司与该行签订的 0150902103-2018 年 （阳明）字

00009 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借款金额为 3,0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1 年，自

实际提款日起算。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已履行完毕。

2019 年 1 月 14 日，胡金根、蒋淑兰、国光实业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吉安市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36000063100119010002），胡

金根、 蒋淑兰、 国光实业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4 日期间签订的 3600006310619010002 号授信额度合同提供最高

额 3,0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正在履行中。

2019 年 1 月 9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市

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建赣庐保 2019-001 号），胡金根、蒋淑兰为本公

司与该行自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2022 年 1 月 7 日期间签订的建赣庐授

2019-001 号最高额授信总合同提供最高额 8,4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正在履行中。

2019 年 3 月 8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

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HTC360810000ZGDB201900002），胡金根、蒋

淑兰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22 年 3 月 3 日期间签订的

（2019）0204001 号最高额授信总合同提供最高额 5,0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正在履行中。

2019 年 5 月 30 日，胡金根、蒋淑兰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

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NCSXGZ2018055），胡金根、蒋淑兰为本公司与

该 行 自 2019 年 5 月 30 日 至 2022 年 5 月 28 日 期 间 签 订 的

NCSXGZ2018024 号综合授信协议提供最高额 2,5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正在履行中。

2019 年 8 月 20 日，胡金根、蒋淑兰、国光实业与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吉安分行签订保证合同（江银吉分青支保字第 193003-003 号），胡金根、蒋

淑兰、国光实业为公司与该行 2019 年 8 月 20 日签订的编号为“江银吉分青

支借字第 193003-002 号”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 1,000 万元担保。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担保正在履行中。

2019 年 12 月 23 日，胡金根、蒋淑兰、国光实业与吉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原区支行签订保证合同 （[2019] 吉农商行青原保字第

B18315201912230003 号），胡金根、蒋淑兰、国光实业为公司与该行签订的

编号为 （[2019] 吉农商行青原流借字第 183152019122310030001 号）的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 7,800 万元担保。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

担保正在履行中。

公司关联自然人为公司的银行借款、融资等提供担保，未收取公司费用，

系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合理需求，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2）关联方资产收购交易

①收购赣州国光 100%股权

2017 年 9 月 16 日，公司与胡金根、蒋淑兰、胡志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赣州国光 100%股权，转让价格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01830008 号”《审计报告》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赣州国光的净资产为依据， 综合考虑赣州国光 2017 年 1-8 月产生

的净利润及分红情况，确定整体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6,970.86 万元。

②购买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

为保证公司经营资产的独立性， 减少公司与关联方的房产租赁交易，公

司向胡金根发行股份收购其向公司出租的宜春店、泰和店、吉水百货店房产

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公司子公司赣州国光以现金向胡金根收购其向赣州国光

出租的信丰店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2018 年 12 月 16 日，公司与胡金根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双方

同意以宜春店、泰和店、吉水百货店合计 42,511.86 平方米的房产及相应土

地使用权的评估值作为认购总价，根据 2018 年 11 月 25 日亚洲（北京）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亚评报字[2018]第 119 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涉及的胡金根持有的不动产价值评估项目评

估报告》确定，该等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值为 25,724.02 万元，按照

2.99 元 / 股的价格， 由胡金根认购公司发行的 8,600.00 万股股份。 截至

2019 年末，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2018 年 12 月 16 日，赣州国光与胡金根签订《购买资产协议》，双方同意

以 8,943.82 平方米信丰店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合计的评估价值作为收购

价格，根据 2018 年 11 月 25 日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亚

评报字[2018]第 120 号”《赣州国光实业有限公司拟购置资产涉及的胡金根

持有的不动产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确定，该等房产及土地使用权的评估

价值为 6,225.12 万元。 截至 2019 年末，相关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3、报告期内关联方款项

（1）应收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预付款项：

胡金根 85.71 85.71 396.57

合计 85.71 85.71 396.57

报告期内预付胡金根的款项为房屋租赁预付款，对于租入的房产，公司

通常需要提前预付下一个季度的租金，与公司预付无关联第三方房屋租金的

情况一致。

（2）应付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应付账款：

吉安市青原区恒欣实业有限公司 440.46 413.76 205.13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99 1.23 -

合计 449.45 414.99 205.13

预收账款：

安福县晴晴服饰店 - - -

遂川县泉江镇欣光服饰店 - - -

遂川县泉江镇阿晴服饰店 - - 2.92

合计 - - 2.92

其他应付款：

胡金根 - 4,225.12 321.87

蒋淑兰 - - 83.69

胡志超 - - 21.44

吉安市青原区恒欣实业有限公司 2.01 2.00 2.00

合计 2.01 4,227.12 429.00

长期应付款：

胡金根、蒋淑兰 53.41 26.71 -

合计 53.41 26.71 -

应付账款中应付恒欣实业、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均为公司

向其采购商品而产生的未结账款。

预收关联方账款为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产向其预收的房屋租金。

其他应付恒欣实业款项为向恒欣实业收取的质量保证金。

2017 年其他应付胡金根、蒋淑兰、胡志超的款项为公司收购赣州国光之

前赣州国光向原股东的分红款。 2018 年其他应付胡金根的款项为公司现金

收购胡金根持有的信丰店的房产及相应的土地相关款项。

长期应付胡金根的款项为公司按照直线法对含租金递增条款的租赁物

业进行确认后，与当期实际应支付金额间的差异形成的长期应付款项。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有 9 名董事、5 名监事、8 名高级管

理人员，其简要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止日

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薪酬情况

（2019年

度）

万元

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数量

与公司的

其他利益

关系

胡金根

董 事

长

男 56

2018.6.11-

2021.6.10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

年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4011964********， 住所为江西省

吉安市吉州区。 江西省第十二届人大

代表、江西省工商联（总商会）执行委

员会执委、吉安市工商联副主席、吉安

市政协委员常委。曾任江西国光有限、

赣州国光、 国光配送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长、国光实业执行董

事、宜春国光执行董事、赣州国光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

江西国光实业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60.04 8,600.00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同

时 间 接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蒋淑兰

董事、

总 经

理

女 54

2018.6.11-

2021.6.10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

年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4011966********， 住所为江西省

吉安市吉州区。 江西省工商业联合会

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 吉安市工商联

女企业家商会会长、 吉安市工商联常

委、吉安市妇联执委、吉安市第四届人

大常委。曾任江西国光有限总裁，现任

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齐兴咨询执行事

务合伙人、弘兴咨询执行事务合伙人、

利兴咨询执行事务合伙人、 福兴咨询

执行事务合伙人。

齐兴咨询执行事务

合伙人

弘兴咨询执行

事务合伙人

利兴咨询执行

事务合伙人

福兴咨询执行

事务合伙人

54.84 4,315.58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同

时 间 接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胡志超

董事、

副 总

经理

男 30

2018.6.11-

2021.6.10

中国国籍， 拥有匈牙利永久居留权，

1990 年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4011990********， 住所为江西省

吉安市吉州区。 曾任江西国光有限采

购部副总监、 吉安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副会长，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创

新战略部总监。

- 45.40 2,161.17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同

时 间 接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胡春香

董事、

副 总

经理

女 47

2018.6.11-

2021.6.10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

年 出 生 ， 身 份 证 号 码 ：

3624011973********， 住所为江西省

吉安市吉州区。 曾任江西国光有限总

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国光

配送监事。

- 40.00 1,077.20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

刘群

董事、

财 务

总监

女 57

2018.6.11-

2021.6.10

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大专学历，助理会计师职称。 曾

任吉安市肉联厂财务部会计； 吉安市

华侨友谊公司财务部会计、科长；江西

国光有限财务经理、财务总监。现任公

司董事、财务总监。

- 46.85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涂舜华 董事 女 49

2018.6.11-

2021.6.10

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初中学历。曾任江西国光有限资

保中心总监。 现任公司董事兼资产保

护部总监。

- 33.04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王金本 独立 男 54

2018.6.11-

2021.6.10

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 曾任江西省纺织品进出

口公司主办会计、财务科副科长、财务

部经理； 横店集团高科技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 浙江浙大网新兰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浙江绿

洲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西万

年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西恒

大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西众加利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江西煌上煌集

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华农

恒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

西百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南

昌大学MBA教育中心兼职教授。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江西煌上煌集

团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华农恒青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江西百胜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南昌大学 MBA

教育中心兼职教授

6.00 - -

王金佑 独立 男 58

2018.6.11-

2021.6.10

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原江西工

业大学附属学校教师； 原江西财经学

院教师；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

长；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江西南丰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

立董事、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

授。

江西财经大学金融

学院副教授

6.00 - -

刘萍 独立 女 55

2018.6.11-

2021.6.10

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非

执业会员。 曾任华东交通大学经管学

院讲师、副教授、教授。 现任公司独立

董事、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西特种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华东交通大学

经管学院教授。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江西恒大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江西特种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华东交通大学

教授

6.00 - -

陈云玲

监 事

会 主

席

女 51

2018.6.11-

2021.6.10

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中专学历。曾任江西国光有限行

政部副经理、公共事务部副总监，现任

公司公共事务部副总监、监事会主席。

- 20.71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熊玉婷 监事 女 49

2018.6.11-

2021.6.10

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 曾任江

西国光有限吉安阳明分店财务部长、

江西国光有限财务主管、审计部经理。

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 11.22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肖燕舞 监事 女 45

2018.6.11-

2021.6.10

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大专学历。曾任江西国光有限店

长、采购经理、拓展部负责人。 现任公

司拓展部负责人。

- 17.92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伍芸玲

职 工

代 表

监事

女 50

2018.6.11-

2021.6.10

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初中学历。曾任江西国光有限超

市采购部副总监、采购总监；赣州国光

采购部副总监。 现任公司超市采购部

总监。

- 32.88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吴炳华

职 工

代 表

监事

女 52

2018.6.11-

2021.6.10

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中专学历。曾任宜春市国光实业

有限公司副经理、总经理；江西国光有

限吉安片区行政负责人、 公共事务部

总监。现任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宜春

国光监事。

- 44.12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王勤 副总 女 49

2018.6.11-

2021.6.10

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 初中学历。 曾任宜春国光总经

理、江西国光有限采购部总监、南康店

筹建项目总经理、吉安片区总经理。现

任公司副总经理、宜春国光总经理、吉

安片区总经理。

- 55.22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王冬萍 副总 女 45

2018.6.11-

2021.6.10

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大专学历。曾任赣州国光于都店

总经理、宜春国光总经理、赣州片区总

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赣州片区总

经理。

- 72.53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杜群 副总 女 43

2018.6.11-

2021.6.10

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大专学历。曾任江西国光有限配

送中心负责人、采购部副总监、生鲜事

业部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生鲜事

业部总监。

- 40.62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翟忠南 董秘 男 51

2018.6.11-

2021.6.10

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江西特种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公司办主任、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

- 58.72 -

间 接 持 有

公司股份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光实业， 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 25,205.59 万

股，占股本总额的 56.51%。 国光实业成立于 2018 年 1 月 8 日，注册资本为

5,6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胡金根。

国光实业经营范围为：市场管理；旅游饭店服务；应用软件开发；日用品

制造；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建筑的装饰活动；室内外人工体育场所服

务；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二）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

胡春香女士，上述五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本公司的股份合计为 97.58%，对公司

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2018 年 2 月 26 日，为加强对公司的管理，保证公

司稳定发展和实际控制权的稳定，胡金根先生、蒋淑兰女士、胡志超先生、胡

智敏先生、胡春香女士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上述五人中，胡金根先生与蒋淑兰女士系夫妻关系，胡金根先生与胡春

香女士系兄妹关系，胡志超先生、胡智敏先生为胡金根、蒋淑兰夫妇之子。 其

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 在本公司任职

持股方式

持股方式

被持股公司 /被投

资企业

持股比例 /投

资比例

胡金根 3624011964******** 董事长

直接持股 本公司 19.28%

间接持股 国光实业 75.00%

蒋淑兰 3624011966******** 董事、总经理

直接持股 本公司 9.68%

间接持股 国光实业 15.00%

间接持股 齐兴咨询 35.26%

间接持股 利兴咨询 34.06%

间接持股 弘兴咨询 20.74%

间接持股 福兴咨询 52.40%

胡志超 3624011990********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股 本公司 4.85%

间接持股 国光实业 5.00%

胡智敏 3624011991******** 设备采购部经理

直接持股 本公司 3.23%

间接持股 国光实业 5.00%

胡春香 3624011973******** 董事、副总经理 直接持股 本公司 2.42%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合并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3,047.81 17,207.42 10,238.46

交易性金融资产 13,021.95 - -

应收账款 3,340.99 2,621.22 1,617.77

预付款项 1,781.44 973.82 1,596.97

其他应收款 1,640.57 1,984.97 1,643.92

存货 24,547.05 20,541.50 16,275.28

其他流动资产 7,097.14 13,658.48 11,981.41

流动资产合计 74,476.95 56,987.40 43,353.8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60.00 16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60.00 - -

投资性房地产 6,231.61 6,430.02 4,591.68

固定资产 75,648.71 77,667.01 48,120.47

在建工程 50.00 32.73 128.71

无形资产 10,959.10 11,180.31 11,333.45

长期待摊费用 2,882.06 2,106.34 847.66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2.05 585.89 483.05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0.26 486.31 273.66

非流动资产合计 97,003.80 98,648.62 65,938.68

资产总计 171,480.75 155,636.01 109,292.4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6,500.00 2,000.00 11,000.00

应付账款 34,519.42 33,876.88 29,568.06

预收款项 29,160.22 22,254.24 16,410.71

应付职工薪酬 2,864.63 2,697.59 2,500.48

应交税费 1,287.97 1,204.34 2,182.97

其他应付款 10,767.63 15,575.76 9,501.23

其中：应付利息 10.85 8.87 24.68

应付股利 - - 427.00

流动负债合计 85,099.86 77,608.82 71,163.4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4,100.00 6,900.00

长期应付款 3,513.28 2,680.04 2,186.28

递延收益 1,456.29 1,287.13 570.55

递延所得税负债 4.24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4,973.82 8,067.17 9,656.83

负债合计 90,073.68 85,675.99 80,820.29

股东权益：

股本 44,600.00 44,600.00 5,080.00

资本公积 18,682.20 18,682.20 4.86

盈余公积 1,051.04 371.12 2,513.93

未分配利润 17,073.84 6,306.70 20,873.4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81,407.07 69,960.02 28,472.20

股东权益合计 81,407.07 69,960.02 28,472.2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71,480.75 155,636.01 109,292.48

2、合并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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